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和

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

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锐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９５１

号文核准。 特锐德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００１

”，该代码同时用于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

量的

２０％

，即

７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

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

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

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

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６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

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７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

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以累计投标的方式，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

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１０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

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发行人与广发证券将视其为违约，将

在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中予以披露，并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１

、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周

一 ）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

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

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１２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

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 参与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

账号等）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

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１４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

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７００

万股。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５

、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 网下发行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敬

请投资者关注。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ｑｄｔｇｏｏｄ．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周一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
告

》

和
《

网上路演公告
》

进行网上路演
（

全景网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Ｔ－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北京对询价对象进行现场路演
初步询价日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周三 确定发行价格

Ｔ－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周四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周五

网下发行申购日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投资者缴款申购

Ｔ＋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周一 网下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周二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周三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

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推介工

作。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

３７

号令）的要求，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全景网（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向所有投资者进行网上路演推

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在北京远通维景国际大酒店六

层远通盛宴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３０

号楼）对询价对象进行现场路演。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向询价对象征询发行价格（初

步询价），并根据询价对象报价情况，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２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

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配售对象的托管席

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

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

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７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

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

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

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

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

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

３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德翔

住 所：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１０１

号中韩工业园内

电 话：

０５３２－８８７０６５５９

联系人：杜波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电 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联系人： 陈植、杨卫东

发行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 月２１日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 月２１ 日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特别提示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

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

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

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佳豪”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１

，

２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５８

号文核准。 上海佳豪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００８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

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

数量的

２０％

， 即

２５２

万股； 网上发行股数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

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

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

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

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

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申购。

６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

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２５２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

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以累计投标的方式，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

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１０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

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主承销商”或“国元证券”）将视其为违约，违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１

、国元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组

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

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有意

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在上海参加现场推介会。

１２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

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 参与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

账号等）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

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

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１４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

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５２

万股。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５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 具体时间为：网下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本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ｂｅｓｔｗａｙｓｈ．ｃｏｍ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

告》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４

日
９

月
２１

日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
公告

》

Ｔ－３

日
９

月
２２

日 向询价对象进行初步询价
（

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路演推介
Ｔ－２

日
９

月
２３

日 确定发行价格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９

月
２４

日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
告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９

月
２５

日 网下发行申购日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上投资者缴款申购
Ｔ＋１

日
９

月
２８

日 网下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９

月
２９

日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款
，

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９

月
３０

日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国元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上海佳豪及国元证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在上海向询价对象进行

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９

月
２２

日
（

Ｔ－３

日
，

周二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
上海齐鲁万怡大酒店

（

上
海市东方路

８３８

号
）

三楼
宴会厅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８１６

、

２２０７３６５

。

２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

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配售对象的托管席

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

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

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

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

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

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２５２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

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

股的整数倍。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

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

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

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

购的数量为

Ｑ１＋ Ｑ２＋ Ｑ３

。

（

３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１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相关问题

联系人：杜筱颖 孙建中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８１６

、

２２０７３６５

２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人：傅贤江、刘传运、周利华、孙建中、杜筱颖、孔晗、胡司刚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８１６

、

２２０７３６５

发行人：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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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提示公告

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５８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

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ｅｓｔｗａｙｓｈ．ｃｏｍ

），并置备

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１

，

２６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
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
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９

月
２５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
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上海市漕宝路
１１１

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４８６６７９

、

５４４８７７８１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０７８１６

、

２２０７３６５

发行人：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１日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95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配售不超过

700

万股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

网下最终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

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09

年

9

月

21

日

(T-4

日

)(

周一

)

下午

14:00-17:00

2

、路演网站

:

全景网

(

网址

:www.p5w.net)

3

、参加人员

: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

证网

,

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ww.

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

网址

www.ccstock.cn)

和本公司网站

(www.qdtgood.com)

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 9 月 21 日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特锐德”、“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09]951

号文核准

,

招股说明书

(

招股意向书

)

及附

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

网址

www.cs.

com.cn;

中国证券网

,

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

本证券网

,

网址

www.ccstock.cn)

和本公司网站

(www.qdtgood.com),

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

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

,

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３

，

５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Ｔ

日
（

网上申购日为
９

月
２５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
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１０１

号中韩工业园内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８７０５２２０

、

８８７０６５５９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转
３８３

发行人: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九 月二十一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693� � � � � � � �

证券简称
：

S *S T

聚友 公告编号
：

2009- 066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9.14％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将与拟实施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在经过与非流通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数次协商沟通

后，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制订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初步方案，目前股改方案正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司将加快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以尽快启动股改程序。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峰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O 九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
：

佛山照明
（

A

股
）

粤照明
（

B

股
）

股票代码
：

00054 1

（

A

股
）

20054 1

（

B

股
）

公告编号
：

2009- 02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近日获悉，公司监事李建武先生的证券账户出现了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对此，公司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2009

年

5

月

14

日，李建武卖出其解禁的公司股票

9752

股，每股卖出均价

10.87

元。

2009

年

9

月

17

日，其又买入公司股票

2700

股，每股均价

8.76

元。经核查，李建武本次所买股票资金为公司发放的

2008

年度激励

基金。由于此次买卖股票交易行为属六个月内的双向操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的规定。

二、公司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的相关规定，李建武在

2009

年

5

月

14

日每股卖出均价为

10.87

元，但按公司今年

6

月份实施的转送方案（每

10

股转增

4

股，派现金

2.2

元）计算，其卖出价除权后每股均

价为

7.54

元；相比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买入每股均价为

8.76

元，此次交易实际为亏损。 公司已要求李建武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行为。

三、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法律法规的教育，杜绝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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